
附件 1

2024 年度执法办案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武汉市蔡甸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

填报日期：2025 年 5 月 20 日

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经费

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
蔡甸区城管综

合执法大队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☑ 2、市直专项 □ 3、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☑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☑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(万元)
(20 分)

预算数(A) 执行数(B) 执行率(B/A)
得分

(20 分*执行率)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238 67.93 28.54% 5.71

年度

绩效

目标 1

（80

分）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(A)
实际完成值

(B)
得分

成本

指标

产出

指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26 分）

查违市级群众投诉安检核查率 100% 100% 6

查违宣传报道 40 篇 70 篇 5

渣土车智能终端安装率 100% 100% 5

渣土车管理平台使用率 100% 100% 5

使用瓶装气餐饮企业安检覆盖

率
100% 100% 5

质量指标

（24 分）

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处置率 100% 100% 4

建筑弃土违规运输处置率 98% 98% 4

餐饮油烟、噪声查处率 98% 98% 4

危及燃气安全行为查处率 100% 100% 4

违法建设查处率 100% 100% 4

投诉件办结率 100% 100% 4

效益 社会效益 无因燃气引发的安全事故发生 0 0 3



指标

（20

分）

指标

（10 分）
全市管理得分排名 排名靠前 排名靠前 2

无因城管执法引发的相关事件 无 无 3

规范城市建设 明显 明显 2

生态效益

指标（10

分）

有助于维护园林绿化成果 有助于 有助于 5

减少路面污染、油烟、噪声等

环境污染
减少 减少 5

满意

度指

标

（10

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群众满意度 90% 90% 10

总分 85.71 分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(包括上年结余结转)，执行数为资

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(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)，反向指标(即目标值为≤X，

得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三档，分别

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%-80%(≥80%)、80%-50%(≥50%，＜80%)、50%-0%(＜50%)合理

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